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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建设用地适宜性分级表

级 别 分 级 说 明

适宜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简单，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小，引发、

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易于处理，处理费用低

基本适宜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中等，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中等，引发、

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中等，可采取措施予以处理，处理费用较高

适宜性差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地质灾害发育强烈，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

危害的可能性大，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大，地质灾害防治

难度大，处理费用高

表 5-4 本工程建设用地适宜性分级表

危险性

分区
本区用地面积

/km2
本区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

积百分比
预测灾害类型

建设场地

适宜性分级

Ⅱ 2.49 61% 崩塌/滑坡、岩溶地面塌陷和

地面沉降
基本适宜

Ⅲ 1.6 39% 崩塌/滑坡、地面沉降 适宜

结论
基本适宜用地范围占总用地范围 61%，适宜用地范围占总用地范围 39%，

总体评价为“基本适宜”。
基本适宜

根据建设用地适宜性综合评价，深圳市盐田区后方陆域地块 2区域建设场地

适宜性评价为基本适宜。

第四节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防治措施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第二十四条，“对经评估认为可能引发地质灾害

或者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建设工程，应当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为

防止地质灾害的发生，避免和减少地质灾害对拟建工程和地质环境的破坏，确保

人员的安全、工程建设的正常使用，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和

全面规划、突出重点”的原则，对不同灾种采取必要的治理方法和防护措施。本

区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包括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监测预警措施。

评估区内主要灾种为崩塌/滑坡、岩溶地面塌陷和地面沉降，针对各灾种治

理措施如下：

（一）崩塌/滑坡

1、基坑边坡崩塌/滑坡

（1）基坑开挖时应根据岩土分层和地下构筑物的情况进行专门的基坑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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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对于一、二级基坑可采用排桩+内支撑或排桩+锚杆（索）支护，对二、三

级基坑可采用悬臂桩、双排桩或钢板桩等支护方式，设计时应考虑到支护结构的

竖向稳定性、深层稳定性、抗隆起、抗滑移的问题，且应进行专题基坑方案设计，

并且要报有关建设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批；

（2）详细查明开挖范围内及邻近场地地下水特征，包括含水层分布规律、

地下水的水位、流向、渗透系数及补给来源等水文地质资料，在此基础上做好基

坑防水、止水工作；

（3）防止抽取地下水过度而导致周围建筑物因地下水位下降引起变形开裂

现象，建议设计可靠稳定的基坑止水支护方案保护环境。基坑支护设计方案应进

行专门设计，并按规定对方案进行专家审查；

（4）基坑侧壁土层临空面在水的淋漓、浸泡作用下极易软化，应做好防水

及护面措施，在基坑开挖至设计深度后，应立即浇筑垫层，并迅速进行地下工程

施工，尽可能缩短基坑暴露时间，基坑开挖后禁止在基坑四周堆放建筑材料和弃

土；

（5）在基坑支护、施工和土方开挖期间，应由有经验的第三方单位进行全

过程监测，进行“信息化”施工，确保基坑和周边环境安全。

2、现状边坡崩塌/滑坡

（1）工程建设应避免对现状边坡坡脚开挖，以免扰动坡脚土体对边坡造成

不利影响；

（2）加强对现状边坡的监测，发现情况及时处理。

（二）地面沉降

（1）加强对调查区内人工巡查、变形监测和施工区周边建筑物的变形监测；

（2）对于需要进行基坑降水的建设工程，通过采取合理的支护形式控制基

坑顶部的地面沉降。施工期间可通过设置水位观测井的方式对地下水位进行有效

监测。当地下水位下降过大时，可通过水位观测井对地下水进行回灌，将地下水

位下降值控制在许可范围内，以达到减小地面沉降的目的；

（3）场地内分布有人工填土层，工程建设过程中对于埋深浅、厚度薄的区

域，可采用换填法进行处理；对于厚度大且有一定埋深的地段，可采用碎石桩、

水泥土搅拌桩或水泥粉煤灰矿石桩（CFG 桩）等进行处理；地基处理后应按规

范要求进行施工质量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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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施工过程中应对场地周边道路、建筑物设置沉降、位移观测点，随

施工的进行定期观测沉降及位移情况，做好监测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分析、妥善

处理，确保施工过程中施工安全。

（三）岩溶地面塌陷

（1）工程建设前，应采用综合地质物探和钻探相结合的方法，查明拟建工

程场地岩溶埋藏、形态、规模及发育规律等，重点查明溶洞及土洞的发育、分布

规律和岩溶水环境条件等，分析评价塌陷的可能性、规模及影响范围；

（2）对基础影响深度内的土洞、溶洞，采用以砂砾、碎石、混凝土等充填

或注浆等有效的工程措施进行地基处理；

（3）灰岩地区建筑物结构应采取防塌设计，主要建筑物应采用桩基础，桩

基础施工前必须进行超前钻探，采用一桩一孔或一桩多孔进行超前钻探，并确保

桩端坐落在安全厚度的完整基岩之上，桩基础施工时应注意遇到溶洞时的施工安

全；

（4）加强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的综合研究工作，分析和预测溶洞可能

发育的潜在危险地段，为全面规划和预防提供依据；

（5）加强地下水管理，严禁在岩溶发育区范围内进行大水量、大降深地抽

排地下水。监测地下水地表水位变化情况，观测塌陷的发展趋势，及时预报灾情，

及时整治，减少损失；

（6）严禁在路面上重荷堆载，运输车辆严禁超载运行；

（7）在项目建成后，在主要建筑物设置监测系统，监测建筑物的水平及垂

直位移情况；监测系统发现异常时，应及时上报并分析产生异常的原因，若是岩

溶地面塌陷引起的则应及时采取措施如灌注混凝土液进行加固。

（8）加强隐伏岩溶发育规律性研究，建立并完善地面塌陷预警、预报系统，

为科学预防地面塌陷地质灾害提供技术依据。

二、防治分级

针对评估区地质灾害体的危险程度、稳定状态、规模大小和对建设工程的危

害程度，结合危险性分区及适宜性评价结果，按轻重缓急和先后顺序，采用重点

防治、次重点防治或一般防治（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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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评估区地质灾害防治分级表

危险性

分区
面积及所占评估区百分比

/km2 预测灾害类型 防治分级 防治措施建议

Ⅰ
0.11
2% 岩溶地面塌陷、地面沉降 重点防治

工程措施、生物措

施、监测措施

Ⅱ
3.85
62%

崩塌/滑坡、岩溶地面塌

陷、地面沉降

次重点防

治

工程措施、生物措

施、监测措施

Ⅲ
2.24
36% 崩塌/滑坡、地面沉降 一般防治 监测措施

地质灾害危险性大（Ⅰ）区预测地质灾害为岩溶地面塌陷和地面沉降，应进

行重点防治，该区内针对以上灾种应采取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监测措施；

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Ⅱ）区预测地质灾害为崩塌/滑坡、岩溶地面塌陷和

地面沉降，应进行次重点防治，该区内针对以上灾种应采取工程措施、生物措施

和监测措施；

地质灾害危险性小（Ⅲ）区预测地质灾害为崩塌/滑坡、地面沉降，应进行

一般防治，该区内针对以上灾种应采取监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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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评估区区域地质背景条件中等；地形地貌条件复杂；地质构造条件中等；

岩土性质条件中等；水文地质条件中等；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程度复

杂。根据以上因素分析，对照《实施细则》中的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级表，

综合确定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属于复杂。

2、评估项目属于规划与建设用地类型，规划用地面积约 4.09km2，按照《广

东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版）》中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

表，为重要建设项目。根据隐患点涉险建筑项目重要性、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将深圳市盐田区后方陆域地块 2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级定为一级。

3、通过现场调查发现，评估区未发现现状地质灾害。

4、评估区工程建设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滑坡、岩溶

地面塌陷和地面沉降，预测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预测岩

溶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大；预测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危害程

度及危险性小。

工程建设本身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为崩塌/滑坡、岩溶地面塌陷及地面沉降，

预测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小~中等；预测岩溶地面塌陷地质灾害

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大；预测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小。

5、综合分析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已发和潜在地质灾害的发育特征、危害

程度及分布范围，将评估区划分为 1个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1个地质灾

害危险性中等区（Ⅱ）和 2个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Ⅲ1、Ⅲ2）。

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包括场地中侧，明珠大道以北部分区域，评估

区面积共 0.11km2，占总评估区总面积 2%。

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Ⅱ）：包括场地北侧，永安-明珠一带，评估区面

积共 3.85km2，占总评估区总面积 62%。区内用地红线面积 2.49km2，占总用地

红线面积 61%。

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Ⅲ）：除中等区以外区域，北山道以北（Ⅲ1）和明

珠大道以南（Ⅲ2）部分区域，评估区面积共 2.24km2，占总评估区总面积 36%。

区内用地红线面积 1.6km2，占总用地红线面积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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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深圳市盐田区后方陆域地块 2区域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价为：基本适宜用

地范围占总用地范围 61%，适宜用地范围占总用地范围 39%，总体评价为“基

本适宜”。根据建设用地适宜性综合评价，深圳市盐田区后方陆域地块 2区域建

设场地适宜性评价为基本适宜。

7、针对评估区地质灾害体的危险程度、稳定状态、规模大小和对建设工程

的危害程度，结合危险性分区及适宜性评价结果，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需进行重

点防治，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需进行次重点防治，地质灾害小区需进行一般防

治。

二、建议

1、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三同时”制度的建议，即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

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同时进行。

2、在工程建设施工和使用过程中，做好地质灾害的防治和监测预报工作，

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消除隐患，减少和避免地质灾害的损失。

3、项目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社会环境，注意水土保持和生

态环境保护，尽量减轻污染和对环境的破坏。

4、工程挖方弃土应及时妥善地处理，避免引发次生地质灾害。

5、本区汛期降雨强度大、雨量集中，雨季或汛期施工对周围环境所造成的

影响程度远远大于少雨季节，工程受到各类地质灾害的威胁程度也大于少雨季

节。因此，建议土石方开挖工程选择在少雨季节实施，倘若不能避免，必须加强

预防与防治措施。

6、在规划区内进行工程建设时，应对具体工程项目进行专项岩土工程勘察。

7、地层连线系根据钻孔资料按一般规律进行推测。由于岩土层的不均一性

及风化差异，钻孔间出现地层界线与推测结果存在差异是可能的，施工过程中应

予以重视，宜加强验桩验槽工作。风化岩层中，可能存在软硬互层现象，例如全

风化岩夹强风化岩，强风化岩夹中风化岩，施工时需引起足够重视。

8、本项目基坑边坡主要假设为 3层地下室，后期建设过程中局部区域不排

除存在大于 3层基坑的建设项目，基坑边坡防治应根据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专项设

计。

9、本评估区收集的钻孔资料推测岩溶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区域，本次评估仅

对收集的资料做初步整体分析，后期建设项目施工前需聘请具有资质的机构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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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详细的勘察，如揭露岩溶应做岩溶地面塌陷专项地质灾害勘查与设计。在后

期详细勘察和工程设计施工过程中，应进一步查明溶洞/土洞的分布范围、层厚

以及埋深，并采取相应工程措施以降低岩溶地面塌陷和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对拟建

工程的危害。

10、建设单位应按照评估报告提出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和建议，加强施工期

间的监测，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确保工程施工和运行的安全。

11、区域评估报告时效性原则上与区域规划期一致，原则上区域评估成果时

效原则上为 5年，在评估区域内进行以下项目时应实行单独评估。特定区域地质

环境条件或规划有重大调整时，实施单位应当组织相关领域内的专家根据变化情

况论证是否需重新开展区域评估。

一、重点工程或大型以上建设工程

1 机场

2 地铁、城市轨道交通

3 铁路、高速公路

4 桥梁工程（总长度＞1000m）

5 隧道工程（长度＞1000m）

6 水库（库容＞1.0×108m³）

二、特殊项目

1 核电站

2 放射性设施

3 广播电视中心

4 液化石油气、煤气储备厂（容积＞1.0×104m³）
5 危化品处理工程、废弃物填埋场

6 构筑物（高度＞120m）

7 尾矿库（库容＞1.0×106m³）
三、生命线工程

1 输水管道

2 输气（油）管道

3 输变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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